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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来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 年 4 月 28 日收到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撤回由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出具的与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恢复上市相关申请文件的说明函》，详细

内容请见本公司同日公告。 

公司现就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来函所述事项说明如下： 

一、2017年 4月 25日，公司收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

分所（以下简称“天健湖南分所”）出具的《关于提请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

司调整 2015年度非经常性损益及相关信息披露的函》（天健湘【2017】2号）文

件，公司 2017年 4月 28日召开的 2016年度董事会及 2016年度监事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不认可<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湖南分所关于提请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

司调整 2015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及相关信息披露的函>的议案》，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独立董事对天健湖南分所来函均不予认可，详细意见请见公司同日发布的

《2016年度董事会决议公告》及《2016年度监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

（2017-04-29-02、2017-04-29-04） 

二、公司满足《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4.2.1

条所规定的恢复上市条件，董事会将继续做好恢复上市各项工作。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仅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函件就撤回本公司恢复上市相关申请文件，违反了

本公司与其签署的《推荐恢复上市协议》相关规定，本公司将保留追究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法律责任的权利。 

特此公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28 日 




